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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地 方 選 區 劃 界  

第 一 節 ︰ 劃 界 的 法 定 要 求  

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訂 明 的 條 文  

2.1  就 劃 定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提 出 建 議 時 ， 選 管 會 必 須 遵 照 以

下 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訂 明 的 條 文 ：  

(a) 為 在 選 舉 中 選 出 地 方 選 區 的 議 員 而 劃 定 的 地 方 選

區 的 數 目 為 5 個 [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第 18(1)條 ]；  

(b) 在 換 屆 選 舉 中 ， 所 有 地 方 選 區 須 選 出 總 共 35 名 議

員 [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第 19(1)條 ]； 以 及  

(c) 每 個 地 方 選 區 須 選 出 的 議 員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5 名，亦

不 得 多 於 9 名 [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第 19(2)條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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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訂 明 的 準 則  

2.2  根 據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， 選 管 會 須 ：  

(a)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確 保 各 建 議 中 的 地 方 選 區

人 口 盡 量 接 近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乘 以 從 該 地 方 選 區 中

選 出 進 入 立 法 會 的 議 員 人 數 所 得 的 數 目 (即 “所 得 數

目 ”)[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1)(a)條 ]；  

(b) 在 就 任 何 建 議 中 的 地 方 選 區 而 言 遵 從 上 述 (a)段 的

規 定 並 非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確 保 該 地 方 選 區 的

人 口 不 少 於 適 用 於 該 地 方 選 區 的 所 得 數 目 的 85%，

亦 不 多 於 該 數 目 的 115% [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

20(1)(b)條 ]； 以 及  

(c) 確 保 各 建 議 中 的 地 方 選 區 均 由 2 個 或 多 於 2 個 毗 連

的 完 整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組 成 [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2)

條 ]。  

2.3  在 作 出 有 關 建 議 時 ， 選 管 會 也 須 顧 及：  

(a) 社 區 獨 特 性 及 地 方 聯 繫 的 維 持 [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

20(3)(a)條 ]；  

(b) 有 關 區 域 或 其 部 分 的 自 然 特 徵 (例 如 大 小 、 形 狀 、

交 通 方 便 程 度 及 發 展 )[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3)(b)

條 ]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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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現 有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1 的 分 界 [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

20(4)(a)條 ]； 以 及  

(d) 現 有 的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[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4)(b) 

條 ]。  

2.4  只 有 在 選 管 會 認 為 上 文 第 2.3(a)及 (b)段 所 提 述 的 考 慮 事

項 使 其 有 需 要 或 適 宜 不 嚴 格 地 按 上 文 第 2.2(a)及 (b)段 行 事 的 情

況 下 ， 選 管 會 方 可 不 嚴 格 地 按 上 文 第 2.2(a)及 (b)段 行 事 [《 選

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5)條 ]。  

第二節 ︰ 工 作 原 則  

2.5  除 上 述 法 定 條 文 和 準 則 外 ， 選 管 會 在 劃 界 工 作 中 亦 採

用 以 下 既 定 的 工 作 原 則 ︰  

(a) 現 有 5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應 作 為 考 慮 是 次 劃 界 工 作

的 基 礎 ；  

(b) 如 現 有 地 方 選 區 的 人 口 數 字 維 持 在 標 準 人 口 基 數

規 定 的 許 可 幅 度 之 內 ， 應 盡 量 採 納 其 分 界 作 為 新

的 地 方 選 區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“ 地 方 行 政 區 ” 指 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 ( 第 5 4 7 章 ) 附 表 1 第 I I 部 開 列 的 1 8 個 地

方 行 政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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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在 符 合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的 法 定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， 應

盡 量 把 香 港 島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分 開 處 理 ；  

(d) 除 非 有 極 充 分 的 理 由 ， 否 則 在 劃 定 地 方 選 區 分 界

時 須 避 免 分 拆 同 一 地 方 行 政 區 內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。

如 無 可 避 免 須 作 出 分 拆 ， 應 只 有 為 數 最 少 的 地 方

行 政 區 受 影 響 ； 以 及  

(e) 政 治 因 素 不 在 考 慮 之 列 。  

2.6  上 述 的 工 作 原 則 與 過 往 採 用 的 工 作 原 則 大 致 相 同 。 就

第 2.5(c)項 ， 選 管 會 經 檢 討 後 ， 略 為 修 改 了 有 關 工 作 原 則 (詳

情 見 下 文 第 4.12 段 )。  

第三節 ︰ 地 方 選 區 名 稱 及 代 號  

2.7  在 決 定 地 方 選 區 的 名 稱 及 代 號 時 ， 選 管 會 認 為 地 方 選

區 的 名 稱 應 由 兩 個 易 於 識 別 的 部 分 組 成 (即 該 地 方 選 區 所 在 地

方 的 名 稱 ， 以 及 現 有 地 方 選 區 所 採 用 的 相 同 方 位 標 記 (即 香 港

島 、 九 龍 西 、 九 龍 東 、 新 界 西 及 新 界 東 ))。 地 方 選 區 亦 以 代 號

及 數 字 區 分 ， 即 以 “LC 1”開 始 ， 最 後 為 “LC 5”， 並 由 南 至 北 及

由 西 至 東 排 列 。 選 管 會 希 望 採 用 這 個 命 名 及 代 號 方 法 後 ， 任

何 人 在 查 閱 地 圖 時 會 較 易 明 白 ， 並 可 更 輕 易 地 找 到 地 方 選

區 。 選 管 會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一 屆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以 來 已 開 始

採 用 上 述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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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︰ 預 計 人 口  

2.8 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 第 20(6) 條 規 定 ， 就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提

出 建 議 時 ， 選 管 會 須 盡 力 估 計 在 舉 行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年 度

內 香 港 的 人 口 總 數 或 任 何 建 議 中 的 地 方 選 區 的 人 口 總 數 。  

2.9  一 如 以 往 ， 規 劃 署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小 組 之 下 一 個 專 為 劃

界 工 作 而 成 立 的 專 責 小 組 (“專 責 小 組 ”)負 責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所 需

的 預 計 人 口 數 字 。 這 些 數 字 是 進 行 地 方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所 需 的

資 料 。 專 責 小 組 由 規 劃 署 一 名 助 理 署 長 擔 任 主 席 ， 成 員 來 自
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、 政 府 統 計 處 、 房 屋 署 、 地 政 總 署 及 選 舉

事 務 處 ， 當 中 主 要 是 政 府 的 專 業 部 門 ， 它 們 一 向 負 責 全 港 人

口 統 計 和 人 口 分 布 推 算 工 作 。 為 使 預 計 數 字 能 切 合 二 零 二 零

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， 選 管 會 要 求 專 責 小 組 把 人 口 分 布 數 字 的

預 計 日 期 盡 量 訂 於 貼 近 選 舉 日 。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， 專 責 小 組 跟

從 過 去 地 方 選 區 劃 界 工 作 的 慣 例 ， 並 考 慮 到 二 零 二 零 年 立 法

會 換 屆 選 舉 將 於 明 年 第 三 季 舉 行 ，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截 至       

二零二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預 計 人 口 數 字 。  

2.10  專 責 小 組 以 政 府 統 計 處 發 布 的 最 新 人 口 推 算 數 字    

(二 零 一 七 年 為 基 期 )為 基 礎 ， 提 供 了 用 作 劃 定 二 零 二 零 年 立 法

會 換 屆 選 舉 的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的 預 計 人 口 。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  

六 月 三 十 日 ， 香 港 人 口 總 數 預 計 為 7 558 100 人 。 因 此 ， 是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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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界 工 作 的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是 215 946 人 ， 即 按 照 《 選 管 會 條

例 》 第 17(1)條 的 釋 義 ， 將 香 港 人 口 總 數 (即 7 558 100 人 )除 以

所 有 地 方 選 區 須 選 出 的 議 員 總 數 (即 35 人 )而 得 出 之 數 。  

第 五 節 ︰ 劃 界 過 程  

2.11  選 管 會 根 據 上 文 第 2.10 段 所 述 的 預 計 人 口 ， 以 及 上

文 第 2.1 至 2.5 段 開 列 的 法 定 條 文 和 準 則 及 既 定 的 工 作 原

則 ， 就 二 零 二 零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及 名 稱

制 定 臨 時 建 議 。  

2.12  根 據 法 例 ， 為 二 零 二 零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中 選 出 地 方

選 區 的 議 員 而 劃 定 的 地 方 選 區 數 目 為 5 個 。 就 劃 定 地 方 選 區 分

界 ， 選 管 會 既 定 的 工 作 原 則 是 以 現 有 5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作 為

基 礎 ， 如 現 有 地 方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符 合 法 例 許 可 幅 度 的 要

求 ， 會 盡 量 採 納 現 有 分 界 作 為 新 的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。 選 管 會 按

上 述 的 工 作 原 則 ， 根 據 最 新 的 預 計 人 口 數 字 ， 按 照 既 定 程 序

以 一 貫 採 用 兩 個 步 驟 的 計 算 方 法 在 現 有 5 個 地 方 選 區 分 配 35

個 議 席 。  

2.13  兩 個 步 驟 分 配 議 席 的 計 算 方 法 詳 情 如 下 ：  

(a )  步 驟 一 ： 5 個 地 方 選 區 獲 分 配 的 議 席 數 目 是 以 每

個 地 方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除 以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( 即

215 946)後 ， 再 取 計 算 出 的 數 字 的 整 數 ， 並 依 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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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例 訂 明 的 上 下 限 ( 即 每 個 地 方 選 區 須 選 出 的 議

員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5 名 ， 亦 不 得 多 於 9 名 ) 而 得

到 。 根 據 上 述 方 法 ， 有 32 個 議 席 先 行 分 配 予 5

個 地 方 選 區 。  

(b)  步 驟 二 ： 完 成 步 驟 一 後 有 3 個 餘 下 的 議 席 。 由

於 新 界 西 地 方 選 區 在 步 驟 一 中 獲 分 配 的 議 席 數

目 已 達 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 容 許 的 單 一 地 方 選 區 議

席 數 目 上 限 (即 9 個 )， 因 此 ， 步 驟 二 分 配 議 席 時

不 會 包 括 新 界 西 地 方 選 區 ， 即 餘 下 的 3 個 議 席

只 可 分 配 予 其 他 4 個 未 達 法 定 議 席 數 目 上 限 的

地 方 選 區 的 其 中 3 個 。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， 分 配 方

案 有 4 個 ， 並 載 於 由 選 管 會 編 撰 的 諮 詢 文 件 中

的 「 暫 定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說 明 」 ， 有 關 的 組 合 方

案 列 表 見 附 錄 I。 經 研 究 該 4 個 方 案 後 ， 選 管 會

採 納 了 令 個 別 地 方 選 區 人 口 與 其 所 得 數 目 偏 離

百 分 比 的 幅 度 最 小 的 方 案 (即 方 案 C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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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14   每 個 地 方 選 區 按 照 上 述 分 配 方 法 所 得 出 的 暫 定 議 席

數 目 表 列 如 下 ：  

暫 定 地 方 選 區  

名 稱 (代 號 ) 
預 計 人 口  

在 步 驟 一 獲

分 配 的 議 席

在 步 驟二獲

分 配 的 議 席  

暫 定  

議 席 數 目

香 港 島 (LC 1) 1 232 700 5 1 6 

九 龍 西 (LC 2) 1 205 300 5 1 6 

九 龍 東 (LC 3) 1 120 800 5 - 5 

新 界 西 (LC 4) 2 174 700 9 - 9 

新 界 東 (LC 5) 1 824 600 8 1 9 

總數：  7 558 100 32 3 35 

計 算 方 法 詳 情 見 附 錄 I。  

2.15  按 現 有 分 界 ， 5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均 符 合 法 例 許 可

幅 度 的 要 求 。 一 直 以 來 ， 選 管 會 並 不 會 主 動 調 整 已 在 法 例 許

可 幅 度 之 內 的 地 方 選 區 或 區 議 會 選 區 的 分 界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以

往 劃 界 的 經 驗 ， 尤 其 是 在 為 二 零 一 九 年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劃 定

選 區 分 界 時 ， 公 眾 普 遍 要 求 盡 量 保 持 現 有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分 界

不 變 ， 而 現 有 5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一 屆 立 法 會

換 屆 選 舉 沿 用 自 今 ， 因 此 ，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是 採 用 現 有 5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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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作 為 二 零 二 零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地 方 選 區

分 界 。  

2.16 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 議 符 合 上 文 第 2.1 至 2.5 段 所 述 的 所

有 法 定 條 文 和 準 則 及 既 定 的 工 作 原 則 。 由 於 選 管 會 建 議 採

納 現 有 5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分 界 ， 選 管 會 亦 建 議 採 用 現 有 5 個 地 方

選 區 的 名 稱 及 代 號 。  

第 六 節 ︰ 臨 時 建 議  

2.17  選 管 會 為 地 方 選 區 分 界 制 定 臨 時 建 議 後 ， 選 管 會 秘 書

處 便 籌 備 有 關 建 議 的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。 公 眾 諮 詢 期 由 二 零 一 九

年 五 月 八 日 起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六 日 止 。 選 管 會 的 臨 時 建

議 ， 包 括 每 個 地 方 選 區 的 預 計 人 口 及 所 包 括 的 區 議 會 選 區 ，

詳 載 於 附 錄 II。  




